
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在特大城市限制人
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
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
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
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
亿。（7月14日《新京报》）

截至2015年，中国总人口数量达136782万人。而
在总人口中，一部分必然定居于农村，一部分定居于
大中小城市。然而，目前新城新区规划人口竟然高达

34亿人——— 接近全世界总人口70亿人的一半，这是一
个多么荒唐的数字!这种荒唐规划的结果是新城变

“鬼城”，必将造成房屋、土地、资金等浪费。
新城新区过多其实是在制造房地产泡沫，由于

新城新区开发建设的不少资金来自于贷款，部分建
设项目长期闲置有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甚至拖累经
济增长。所以，有效控制新城新区增量是当务之急。
只有在控制增量基础上消化存量，才能避免新城变

“鬼城”。鉴于部分新城新区的规划和建设“在路上”，
笔者认为亟须给烧钱的新城新区泼几盆“冷水”。

其一，严把“规划关”。新城新区属于城市总体规
划的一部分，全国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说明总量严
重失控。根据《城乡规划法》,一个城市总体规划必须
经过一定的审查审批程序。总量失控，折射出审批审
查部门没有尽到把关责任，亟须在审批环节给新城

新区泼盆“冷水”。
当务之急不妨暂停相关审查审批，待划定开发

“红线”之后再行审批。同时，对“越权审批”、“未批先
建”、“少批多占”等违法违规行为应该严格依法追
责，这是有效治理方式之一。尤其是，在审批程序中
要增加民意参与决策的分量，以民意来约束城市规
划权力的“任性”。

其二，严把“土地关”。新城新区不是空中楼阁，
必须以土地为基础。因此，各级国土部门尤其是国土
资源部必须把好“土地关”，即科学编制土地总体利
用规划，严格落实土地规划和耕地保护制度等。坦率
说，新城新区泛滥，既与土地利用规划不合理有关，
也与突破规划有关。

其三，严把“信贷关”。新城新区建设需要天量资
金，其中多数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有的是地方融资

平台用土地抵押贷款，有的是开发商从银行贷款，鉴
于新城新区数量与人口极不匹配，隐藏巨大风险，从
金融监管部门到各家金融机构，都要对涉及新城新
区的贷款慎之又慎。

另外，严把“政绩关”。实际上，一些地方宣称的
新城新区并未经过上面审批，停留于纸上，只是“吹
出来的建设规模”，目的在于捞取政绩和个人利益。
而已经在建或建成的新城新区，则是某些官员捞取
政绩和利益的工具。所以，新城新区本质上是一种

“政绩工程”和“利益工程”，要预防须严把考核关。
历史上，一些国家也曾一度放任新城建设与开

发，导致了城市的畸形蔓延并产生了很多后遗症。后
来，这些国家出台“新城”制度和“新城法”，才避免了
进一步恶化。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约束新城新区的专
门法律，这方面的制度空白亟待填补。

7月12日，北京大学官网及官方微博发布通告，
公示了124家网站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假冒北
京大学名义开展教育培训宣传。记者调查发现，此
次公布的124家网站大部分名称中含有“北京大
学”、“pku”字样，其中近半为打着北大旗号的“总裁
培训班”。（7月13日《北京青年报》）

培训项目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借“北
大”名义开办培训班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而这些

“冒牌货”竟多达上百家之多。报道指出，“假冒”网
站中的部分培训项目，不只宣称授课地点、联系地
址大多都设在北京大学校内，而且承诺结课后将
能够获得北京大学相关结业证明，并加盖北大公
章或钢印。已经被公示的假冒网站达二百多家，却
似乎并没有“受骗”学员的投诉反馈，至少说明未
必全都是虚假宣传，假冒北大的培训班怎么能在
北大内开办，又怎么可能获得北大的“正宗”结业
证？让人禁不住产生种种疑问。

“北京大学所开办的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通
过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网站和校内各办学院系网
站对外发布，今发现以下网站未获得使用‘北京大
学’名义开展招生宣传的授权，其主办者也与北京
大学无任何合作关系。”这些措词释放出以下信
息：其一，北大授权开办的各类培训班本身并不
少；其二，浑水摸鱼的假冒现象的确存在。

假冒北大名义办培训班敛财如此疯狂，无论
如何北大都不能置身事外。如果不能剪草除根，必
然给北大声誉带来更大伤害。因此，北大“打假”有
必要让公众看到更大诚意、更明确的态度和更实
在的行动。

电子政务理事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月12
日发布的《中国电子政务年鉴(2015)》称，“我国与
人民群众日常工作生活相关的各类证件、证明多
达400多个，其中最常用的有103个之多。”(7月13日

《人民日报》客户端)
国人面对的，不只“办证多”，还有“流程繁”。

据统计，办理这103个常用证件，需要经过18个部
委局办，盖100多个章，交28项办证费；户口簿要提

交37次，照片要提交50次，身份证要提交73次。
繁多的证件以及其对应的繁琐流程，其实就

像无数道社会隐形锁。保留那些“必须”，去掉或革
新那些“不能”和“不是”，就是“拳拳到肉”的改革
成果。说到底，社会活跃度与创造力，都可以还原
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度。单个人摆脱办证多办证难，
发展中的社会才不会被僵直、简单的治理模式捆
绑住手脚。

国家财政部官方网站7月13日公布了新
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从
2016年7月1日起施行。依据该办法，中央和国
家机关会议费最新标准，最高为760元/人天。

（7月13日人民网）
此次财政部最新发布的《中央和国家机

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的会议费标准，较之
2013年发布的旧办法，各档会议费开支标准
均相应提高了100元/人天，其中，最高档次
的一类会议会议费标准，由此前的“660元/
人天”提高到“760元/人天”。应该说，新
的“会议费标准”进行配套调整，并不让人
感到意外。随着市场价格水平的变化，“会
议费标准”相应适当提高，并非不合适。

需要注意的是，站在更全面完整、全覆
盖的“控会、控费”角度，应该意识到，上
述主要仅以“中央和国家机关”为对象的会
议费管理制度，事实上仍然并不是规范“会
议费管理”的全部。一方面，从纵向看，
“中央和国家机关”之外的地方层面的各级
党政、国家机关，实际上还不在上述《办
法》管理范畴之内；另一方面，横向来看，
党政国家机关之外，规模体量更为巨大、同
样耗费公共资金或具有明显公共性质的大量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也并不属于上述《办
法》的适用范畴。

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地方党政国家
机关，还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显然都同样
面临十分紧迫甚至更严峻的“控会控费”任
务。据此前媒体报道，基层县级领导干部
“ 开 会 差 不 多 占 3 0 % 的 工 作 时 间 ” ，
“86 . 67%受调查干部认为，目前地方会议
真正能够起到实际作用的不足六成”，某沿
海厅局机关一把手自曝，“一年要开1068个
会”。而据此前由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中
国旅行社协会、中国会议酒店联盟公布的
《中国会议蓝皮书》显示，“我国每年举办
会议高达几千万个，会议经济产值近万亿
元，参加会议人数上亿之多，年均增长
20%”；“2011年我国四大主要会议市场会
议数量和占比的排序依次是企业会议、事业
单位会议、政府会议和社团会议”。

毫无疑问，只有将包括地方国家机关以及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全覆盖地纳入到严格的会
议费管理制度中来，实施无遗漏的“控会、控
费”，才可能充分有效改变“文山会海”局面，真
正实现“精简会议，改进会风，提高会议效率和
质量，节约会议经费开支”目的。

作 者/ 张建辉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纪委通报该市
违规使用公务加油卡系列案查处情况，23人被给予
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诫勉谈话16人，批评教育25
人，涉及单位38个。（7月1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对曾经备受质疑与诟病的公车私用问题，老
百姓并不会感到陌生。但是对于“私车公养”这个
问题，很多人可能还不明就里。所谓的“私车公养”，
顾名思义，就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虽然平时开的是自己的私家车，但是在进行加
油、维修、保养等开销时，花的却是公家的钱。比如，
加油用的是单位的公务加油卡，修车、保养的发票
也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以公款报销。从广西来宾
市纪委查处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少见，纪委
调查的50个市直单位中，竟然有38个单位疑似存在
问题。

既不能“公车私用”，也不能“私车公养”。根据
以往的经验来说，像广西来宾这种“私车公养”的
问题，肯定不止一个地方存在。那么，全国其他地
方有必要对此有所警觉，排查“私车公养”现象，以
此来巩固公车改革的成果。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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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惕

“私车公养”腐败
□ 苑广阔

不能任由烧钱规划“荒唐”下去
□ 冯海宁

控会控费

还需眼睛向下
□ 张贵峰

北大培训打假

需要更大力度
□ 范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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